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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府授教秘字第 1120108465號 

                               

申    訴    人：謝孟琚 

出生年月日：OOO 

身分證字號：OOO 

服務單位及職稱：OOO          

                通訊住址：OOO 

原措施學校：OOO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 OOO年 9月 20日導師遴選委員會會議之決

議，提起申訴，本會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 

事   實 

一、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一） 原措施學校 OOO年 9月 16日因原本擔任 OOO班級導師臨

時接任 OO主任，導致 OOO班級導師出缺，原措施學校召

開臨時導師遴選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於會議中討論導師

商數排序結算日之認定，最後決議申訴人排序第一，故由申

訴人出任 OOO班導師，申訴人不服前開委員會之決議，於

是依 OOO導師遴選實施要點（下稱遴選要點）第 2點第 4

項第 3目向委員會提起申訴，委員會認申訴無理由，而駁回

申訴人之申訴。 

（二） 申訴人主張原措施學校導師遴選制度之導師商數排序依慣例

係採學年制，每學年由 OO主任公告專任教師積分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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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年 9月 19日 OO主任發通知召開臨時委員會，於會中

討論導師商數排序結算日為以 OOO學年最後一日為結算日

亦或是以 OOO年 9月 16日導師出缺日為結算日，而前者之

計算方式為原措施學校導師遴選之行政慣例，故原措施學校

之導師遴選行政行為應受行政先例之拘束。而 OOO卻於會

議中提出以出缺日方法且從未公告周知之計算積分表，此已

實際變更遴選要點之規定，卻未依要點第 7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即進行投票決議，嚴重影響申訴人之權益。 

（三） 另申訴人依遴選要點第 2點提出申訴，欲列席申訴會議陳述

意見，並收到同意申訴人列席之開會通知單，但於會議結

束，申訴人皆未被同意列席會議陳述意見，OO主任於會後

發問卷請遴選委員表述意見，此亦有影響申訴結果之意圖。

於會議結束 5日後，申訴人數次向 OOO申請申訴決議報告

書，但 OOO仍消極不作為，並未給予申訴人申訴之結果文

書。 

（四） 綜上所述，原措施學校之導師遴選應屬違法不當。 

（五）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經申訴人於會議補正如下：： 

撤銷原措施學校 OOO年 9月 20日導師遴選之決議，並重新

依法進行導師遴選。 

二、 原措施學校說明意旨略以： 

（一） 原措施學校鑑於 OO主任一職自 OOO年 8月 1日處於懸

缺，直到同年 9月 16日由原 OOO導師接任。OOO導師出

缺後，原措施學校依遴選要點徵詢 OOO班任課教師接任導

師之意願，因任課教師及其他教師皆表示無意願接任，故原

措施學校於 OOO年 9月 20日召開臨時會議審議導師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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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遴選要點第 2點第 4項，委員會會議分成「定期會議」與

「臨時會議」，第 1目定期會議每學年召開一次，為決定新

學年的新生導師名單排序，故導師排序之結算，以新學期第

一天 8月 1日為準，即申訴人所指 7月召開之會議；第 2目

臨時會議為學期中遇緊急或爭議時召開，OOO導師於學期中

出缺即屬此情形。故前開臨時會議非申訴人所述之定期會

議，不適用定期會議排定之導師順序。 

（三） 原措施學校 OOO學年度以前，50歲以上教師有免兼導師之

資格，若導師遴選人數不足，由 50歲以上教師遞補是按

「OO導師行政年資除以 OO年資」之商數排序，但於 OOO

學年度修訂遴選要點，免兼導師年齡由 50歲提高為 53歲，

且 53歲以上改以「OO導師行政年資」之高低排序，故產生

不同年齡有不同排序計算方式的情況。而臨時會議中討論的

積分排序如以學期開始日計算，因 O師未滿 53歲，故以商

數計算排序在已滿 53歲免兼導師之申訴人之前；而以導師出

缺日為計算基準，因 O師已滿 53歲，在比較行政導師年

資，則申訴人排序在 O師之前。因此計算方式攸關申訴人與

O師是否出任導師之權益，申訴人與事前表明要列席說明，

委員會即給予申訴人與 O師列席說明，於會議中申訴人及 O

師同意將學期開始日及導師出缺日併陳列為討論議案，且委

員會發放二種計算方式給委員、O師及申訴人，並無任何人

提出異議。會議開始時，主席也確認在場委員已達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且經充分討論後作成決議，決議過程並無瑕疵。 

（四） 申訴人不服委員會之決議，依遴選要點提出校內申訴，並請

求列席陳述意見，而委員們表示申訴人所提之資料已相當完

整，委員已知悉申訴人之主張，決議否決申訴人列席之要

求，且對於申訴人之事項在會議中皆有充分討論，並決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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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查進行評議，以期能公平的完成評議。另申訴人依遴

選要點提出校內申訴為 OOO年 9月 28日，但其於 9月 20

日已收送委員會決議結果，超過遴選要點提出校內申訴之期

間規定。 

（五） 綜上所述，本件申訴應為無理由，敬請察核予以駁回。 

理   由 

一、 按「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 2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二、 次按「二、組織：……（四）會議：1.定期會議：每學年召開

一次。2.臨時會議：學期中如遇緊急或爭議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以討論因應之。3.導師遴選決議原則：（1）委員會決議事項，

應經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通

過後始得定案。（2）教師對委員會之決議，認有不當或損其權

益者，自公告之日起三日內可向委員會提出申訴，委員會應於

三天內處理。同一事件之申訴提出以一次為限。（3）申訴案件

之決議採公開表決方式為之，必要時亦得採無記名投票方式決

議。」「三、辦法：……(三)優先順序：……4.輪流：(1)二、

三年及導師出缺，依『擔任導師或行政年資/本校服務年資』之

商數排定順序符合導師名冊中，先行徵詢自願者，無自願者時

再行抽籤。（2）依『擔任導師或行政年資/本校服務年資』之

商數排定順序，依序聘任，每任三年為原則。若商數相同，以

在校年資低者優先，其餘狀況以抽籤決定之。（3）若導師遴選

人數不足時，導師遴選委員會得由以特殊原因申請免兼導師者

中遴選適當人選，呈校長核可後遞補。」「四、特殊原

因：……（三）凡年滿五十三歲以上教師得免兼導師，若導師

遴選人數不足，由免兼導師名單依大華導師及行政年資排序接

任導師。」「五、學年中因故無法擔任導師職務者，奉校長核

可，其職缺由第三條辦法之優先順序遴選，任期至該班畢業為

原則。」「七、本辦法經由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遴選要點第 2點第 2項第 4款、第 3點第 3項第 4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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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點第 3項、第 5點及第 7點分別定有明文。 

三、 原措施學校於 OOO班導師出缺時召開臨時會議，按前開遴選

要點之規範，並無明文或先例學期中之導師出缺時，計算遴選

之商數時點，故遴選會議中委員會給予申訴人及 O師陳述意

見，且雙方於會議中皆同意由學期初始日及導師出缺日兩案併

陳，列為委員會討論之議案，委員會經過充分討論後，決議以

出缺日為商數計算時點，並無任何違誤，本會自應予以尊重。

故按出缺日為商數計算時點，O師已滿 53歲，經比較 O師及

申訴人在原措施學校之導師及行政年資，確實應由申訴人出任

OOO導師一職。 

四、 另申訴人於 OOO年 9月 20日經被告知導師遴選結果，並於隔

日收受導師聘書，但直到同年 9月 27日始提起校內申訴，此已

逾遴選要點規定應於 3日內提起申訴之規定。惟委員會仍受理

此申訴案並為實質審查，因委員會成員與處理申訴之委員相

同，對於申訴人欲陳述之意見已於遴選程序中充分得知，無給

予申訴人到場陳述意見，並不影響申訴人之程序保障，且委員

經充分討論後，以書面作成決議亦符合遴選要點之公開表決方

式，故申訴程序亦屬合法。所以原措施學校委員會遴選申訴人

為 OOO班導師並無任何具體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申訴人請求

重新召開委員會遴選 OOO班導師應無理由，本會應予以駁

回。 

五、 另就原措施學校遴選要點之內容觀之，對於計算導師遴選商數

之時點應屬遴選之重要事項，若由委員會之決議形成，恐有實

質調整遴選要點內容之虞，故建議經由原措施學校校務會議之

決議，具體修正遴選要點的內容，避免日後之爭議，併予敘

明。 

六、 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核與本件申訴之結果

並不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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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據上論結，申訴人之申訴，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第 29條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月 6 日 

主席  OOO 

 

如不服本評議書議決，得於本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

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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